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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8年 10月 9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時 30分 

二、地點：行政大樓 A605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周教務長志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冠妤 

四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。 

五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。 

六、工作報告：無 

七、會議議程： 

(一)主席致詞 

(二)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：如第 2頁。 

(三)討論提案（詳如目錄，共 1案） 

1.提案 1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第 5頁 

八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九、散會：10時 1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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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

案由 內容 決議結果 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 

提案

1 

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擬
新增「國小自然科學英語教
學實務」、「西洋藝術賞
析」、「美學與設計」及「歷
史與人生」計 4門課程，提
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

業已照案執行，並列入

「108 學年入學新生課程

計畫表」。 

通識教育中心 

提案

2 

有關本校特殊教育學程-幼
兒園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
(以下簡稱學前特幼學程)
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架
構異動案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
本案業經教育部同意備

查。 

師資培育暨就
業輔導中心 

提案

3 

有關本校特殊教育學程-國
小資優組和特殊教育學程-
國小身障組師資職前教育
課程基準架構異動案，提請
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
本案業經教育部同意備

查。 
師資培育暨就
業輔導中心 

提案

4 

擬修改當代藝術評論與策
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
程 108學年度新生課程計畫
表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會議決議辦理。 
當代藝術評論
與策展研究全
英語碩士學位
學程 

提案

5 

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108學
年度學士班課程科目名稱
調整及科目新增，提請  討
論。 

1.附件四「兒童哲學」課程
大綱英文科目名稱更正
為 「 Philosophy for 
Children」。 

2.修正後通過。 

業已照案執行。 
教育學院、幼
兒與家庭教育
學系 

提案

6 

課傳所 108學年度博士班、
課程與教學碩士班及課程
與教學在職碩士班畢業學
分及課程架構調整案，提請
審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
依決議辦理，自 108 

學年度起開始實施。 

教育學院、課
程與教學傳播
科技研究所 

提案

7 

教育學系修訂 108學年度教
育創新與評鑑日夜碩士班
課程結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會議決議辦理。 
教育學院、教
育學系 

提案

8 

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8學
年度「學士班課程架構暨課
程計畫表」修訂案，提請 審
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於108學年度起開始實施。 
教育學院、社
會與區域發展
學系 

提案

9 

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8學
年度「碩士班（社會與教育
發展組、區域發展組）課程
計畫表」修訂案，提請 審
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於108學年度起開始實施。 
教育學院、社
會與區域發展
學系 

提案

10 

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8學
年度「多元文化與發展碩士
在職專班（夜間班）」課程
計畫表」修訂案，提請 審
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於108學年度起開始實施。 
教育學院、社
會與區域發展
學系 

提案

11 

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8學
年度新開設原住民文教法
律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
及開設新課計 5門，提請討
論。 

1.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
保護法與著作權法專題
研究」修正為「原住民族
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
與著作權法專題研究」。 

2.修正後通過。 

本案依決議修正執行 
教育學院、教
育經營與管理
學系 

提案

12 

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108學
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
(含大學部、碩士班)，提請
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會議決議辧理。 
人 文 藝 術 學
院、藝術與造
形設計學系 

提案

13 

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108學年
度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(大
學部)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人 文 藝 術 學

院、兒童英語

教育學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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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

案由 內容 決議結果 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 

提案

14 

台灣文化研究所 108學年度
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(日碩
班)，提請討論。 

1.台文所規定學生碩士論
文考試前需符合之語言
修業規定已列於該所研
究生修業準則，學生可修
習通識或他系開設之第
二外語課程，故建議刪除
「日文(一)(二)」課程。 

2.新增科目之課程大綱於
開課時請補列評量方
式。 

3.修正後通過。 

依會議決議修訂。 
人 文 藝 術 學
院、台灣文化
研究所 

提案

15 

理學院自然系 108學年度學
士班課程架構修訂案，提請
討論。 

1.照案通過。 
2.授權可因應教育學程課

程結構修正案，調整公版
學士班課程結構表。 

依決議辦理。 
理學院、自然
科學教育學系 

提案

16 

理學院自然系 108學年度科
學探究與實作碩士在職專
班課程架構訂定案，提請討
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決議辦理。 理學院、自然
科學教育學系 

 （以下空白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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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
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目錄 

案由 內容 決議結果 提案單位 頁次 

提案

1 

台灣文化研究所 108學年度夜間在職專

班課程架構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一、更正附件三「博物館經營專

題 」 科 目 英 文 名 稱 為

「Museum Management and 

Practice」、「跨領域文創商

品設計研究」科目英文名稱

為 「 Interdisciplinary 

Creative Design Study」。 

二、餘照案通過。 

附帶決議：必修課程及畢業學

分數調整是否得追溯舊生適用

之通案原則，請教務處研議

後，提案至下次課程委員會議

討論。 

人文藝術學院、台

灣文化研究所 
5 

 （以下空白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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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編號：01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
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

案由 台灣文化研究所 108 學年度夜間在職專班課程架構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 本案經本所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及人文藝術學

院 108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會議決議通過。會議紀錄如附件 1(P.6)、

附件 2(P.8)。 

二、 夜間在職專班課程架構修改如下： 

(一) 總學分由 32 學分調整為 28 學分。 

(二) 跨選學分由 9 學分調整為 4 學分。 

(三) 同意追溯 108 學年度新生適用。 

三、 檢附 108 學年度夜間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表，如附件 3(P.10)。 

辦法 經校課委會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決議 

一、更正附件三「博物館經營專題」科目英文名稱為「Museum Management   

and Practice」、「跨領域文創商品設計研究」科目英文名稱為   

「Interdisciplinary Creative Design Study」。 

二、餘照案通過。 

附帶決議：必修課程及畢業學分數調整是否得追溯舊生適用之通案原則，

請教務處研議後，提案至下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。 

提案單位：人文藝術學院、台灣文化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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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

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會議記錄 

 

時間：108 年 9 月 10 日(二) 中午 12：10 

地點：行政大樓 202 室 

主席：翁所長聖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雅芹 

出席：方真真老師、謝欣芩老師、蘇瑞鏘老師 

列席：何義麟老師、林淇瀁老師、周美慧老師 

請假：黃美娥、葉麗晴、陳冠宇 

 

壹、討論提案： 

提案一 

案 由：擬請討論本所 108 學年度夜間碩士班課程架構。 

說  明： 

1. 依照本所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決議，通過本所夜間在職專班修業學

分由 32 學分調整為 28 學分；跨選學分由 9 學分調整為 4 學分。 

2. 檢附本所 108 學年度夜間碩士班課程架構如附件 1，請討論是否同意追溯 108 學年度

適用調整之 28 學分及跨選學分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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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

1 0 8 學 年 度 第 1 次 院 課 程 會 議 紀 錄 
 

時    間：108年 10月 1日(星期二)中午 12時 10分 

地    點：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室(藝術館 310室) 

主 持 人：郭院長博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怡晶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。 

 

壹、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提案討論 

    提案 1(略) 

    提案 2 

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

1 0 8 學 年 度 第 1 次 院 課 程 會 議 提 案 單 

案由 擬請討論本所 108 學年度夜間在職專班課程架構修正案。 

說明 

一、 此案經本所本學年度(108)第 1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通過辦

理，會議紀錄如附件 1。 

 

二、 夜間在職專班課程架構修改如下： 

(一) 總學分由 32 學分調整為 28 學分。 

(二) 跨選學分由 9 學分調整為 4 學分。 

(三) 同意追溯 108 學年度新生適用。 

 

三、檢附本所 108 學年度夜間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表，如附件 2。 

辦法 經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送校課委會審議。 

決議 照案通過，送校課委會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臺灣文化研究所 

 

參、臨時動議(無) 

肆、散會 

附件 2 

file://///10.110.7.41/Public/108人文藝術學院/院課程會議/108-1-1001第1次院課會議/提案2-台文所108學年度夜間在職專班課程架構修正案.docx%23附件1
file://///10.110.7.41/Public/108人文藝術學院/院課程會議/108-1-1001第1次院課會議/提案2-台文所108學年度夜間在職專班課程架構修正案.docx%23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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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
